附件1


技工院校全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
工作者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
及办公室成员名单

一、评选工作领导小组
组  长：洪长春  省人社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
成  员：陈朱龙 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
李  梅  省人社厅人事处处长
连长梠  省人社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
杨鲁松  省技工教育中心主任
二、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主  任：杨鲁松 （兼）
成  员：黄  晖 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四级调研员
暨杨斌  省技工教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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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全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
推荐名额分配表

	项目
地区（单位）
	优秀教师 （正选）
	优秀教师（备选）
	优秀教育工作者

	福州
	2
	1
	1

	厦门
	2
	1
	1

	宁德
	1
	1
	1

	莆田
	1
	1
	0

	泉州
	1
	1
	0

	漳州
	1
	1
	1

	龙岩
	1
	1
	1

	三明
	1
	1
	1

	南平
	1
	1
	1

	省属技工院校及教研机构
	2
	1
	1

	合计
	13
	10
	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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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工院校系统全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
工作者推荐范围及条件

一、优秀教师
（一）推荐范围：从省级达标以上技工院校从事教育工作5年以上的专职教师中推荐;
（二）推荐条件 
1.政治信念坚定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模范坚守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。 
2.师德师风高尚，坚持“四个相统一”，做“四有”好老师、当学生“四个引路人”，为人师表，行为世范，充分展现新时代人民教师光荣形象。 
3.专业能力强，模范履行教师岗位职责，高质量完成教育教学任务。努力推进教育教学和科研创新，致力于攻克“卡脖子”难题，在教学改革、教材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教育教学研究、科学研究、技术推广等方面成绩显著。 
4.教书育人成效突出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，敬业爱生；深入实施素质教育，促进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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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全面发展；有效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，积极承担课后服务工作，在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显著。 
5.坚守教育教学一线，连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（现为专任教师或从事教育教学研究）5年以上，近5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次并至少有1次优秀等次。存在违反师德师风行为的不得申报。 
二、优秀教育工作者
（一）推荐范围
从有5年以上教育管理工作经历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校（院）长和教研机构管理人员中推荐。
（二）推荐条件
1.政治信念坚定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模范坚守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。 
2.工作作风优良，品德高尚，工作业绩显著，爱岗敬业，甘于奉献，在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等方面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充分展现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良好形象。 
3.坚持改革创新，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教育管理新思路、新方法，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。 
4.善于研究和把握教育规律，勤勉尽责，忠于职守，在学校建设、管理、服务、发展等方面成绩突出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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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连续从事教育管理工作5年以上，近5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次并至少有1次优秀等次。无违法违纪问题，本单位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的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或有违背职业道德行为的不得申报。 


